
关于印发《阿勒泰地区畜牧兽医协会标准制定程序》

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了加强本协会标准化工作，现将《阿勒泰地区畜牧兽医协会标

准化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知悉。

附件：阿勒泰地区畜牧兽医协会标准制定程序

阿勒泰地区畜牧兽医协会

2025 年 9月 22 日



阿勒泰地区畜牧兽医协会标准制定程序

本办法规定了阿勒泰地区畜牧兽医协会（以下简称协会）标准制

定、复审的程序和要求。适用于阿勒泰地区畜牧兽医协会标准的制定

和复审。

一、标准制定程序

（一）提出项目

根据协会实际需求，经过协会标准化工作领导小组审议确定后，

提出标准制定建议。

（二）组织起草

由标准化管理办公室组织相关部门起草人员，并经调查研究、收

集资料、综合分析后，编制标准征求意见稿。

（三）征求意见

起草人员将协会标准征求意见稿、编制说明（必要时）面向社会

公开，并送相关部门征求意见，征求意见时间一般为一个月。起草人

员根据反馈意见进行汇总、分析综合后，提出协会标准送审稿、编制

说明（必要时）和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（必要时）。

（四）组织审定

标准化管理办公室组织有关专家和有关部门的代表召开协会标

准审定会议（也可采用函审形式）。

（五）报批

起草人员根据审定意见，对标准及相关文件修改后，填写标准报

批报告，形成申报文件。申报文件经标准化管理办公室核实，并在报

批报告表上签字后报送标准化工作领导小组批准。

（六）编号规则

编号依次由团体标准代号、社会团体代号、团体标准顺序号和年

代号组成。比如：

示例 T/ALTXMSY 001—2025



T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团体标准代号

ALTXMSY……………社会团体代号

001……………………团体标准顺序号（第 1 份标准）

2025………………… 年代号

（七）发布

标准化管理办公室对协会标准按阿勒泰地区畜牧兽医协会标准

编号方法进行统一编号后，起草协会标准发布通知书，由标准化工作

领导小组发布后实施。

二、标准复审程序

（一）提出项目

标准化管理办公室对已满三年的协会标准列入复审计划项目；经

标准化管理办公室确认后列入复审计划项目。

（二）组织复审

标准化管理办公室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对协会标准进行复审。协

会标准复审结果包括：确认有效、修改、修订、废止四种。复审后，

标准化管理办公室填写标准复审报告，交标准化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审

核后，报送标准化工作领导小组批准。

（三）结果处理

1.确认有效

标准内容不需要修改仍能满足使用要求时，应予以确认继续有效，

签发标准确认有效通知单。确认继续有效的标准，不改变标准的顺序

号和发布年号，仅在标准文本封面的标准编号下面盖章。

2.修改

（1）对标准的条款或图表仅作少量的删除、补充和修正的，应

予以修改。由标准起草人员起草修改内容后交标准化管理办公室核实，

之后标准化管理办公室填写标准修改通知单并报标准化工作领导小

组批准后实施。

（2）对于“修改”的协会标准，其标准顺序号、发布年号不变，

将协会标准修改通知单贴在被修改标准的正文首页前，并按标准修改



通知单实施。当标准再版时，应按修改后的内容印刷，并在前言中写

明“已按第×号标准修改通知单修改”。

3.修订

（1）对标准的内容需要做较大修改才能满足使用要求时，应予

以修订。

（2）需要修订的协会标准应列入修订计划，修订程序参照标准

制定程序的规定。修订后的标准顺序号不变，仅把发布年号改为新修

订的发布年号。在封面标准编号的下一行写上“代替”及原标准编号，

并在前言中写明“本文件于×年×月第×次修订”。

（3）标准修订完毕后，签发标准发布通知书。

4 废止

对不再适用的标准应予以废止，签发标准废止通知单。由标准化

管理办公室将废止的协会标准收回，收回后的协会标准文本应在封面

和首页盖上“×年×月确认废止”章。


